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
的若干措施》编制说明

一、决策起草背景
今年以来，市委陈吉宁书记对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出最新要求。2025年3月，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《上海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。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加快推进“四个区”建设，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“两手抓”，深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、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体系，以两业融合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区发改委会同服务业各主管部门对2024年出台的《松江区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进行了研究修订，并更名为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。
鉴于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为原则性表述，为确保该政策从“理念”转化为“实效”，根据全区惠企政策体系工作分工，区发改委对原《松江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》（松发改字〔2024〕227号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若干措施》，作为服务业通用性二级政策。
二、决策主要内容
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若干措施》共有两项条款。一是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。对认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对应统计门类规模以上标准的1倍、5倍、10倍，或认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00亿元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梯度奖励。二是支持企业多元化投入。对总投资在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服务业项目给予投资额补贴或贴息支持。
三、决策制定过程
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若干措施》制定的相关时间节点计划。
1、2025年3月，启动决策编制，广泛收集材料；
2、2025年4月，形成决策事项草案；
3、2025年5月-6月，与相关部门会商征求意见，不断完善；
4、2025年7月-8月，开展公众意见征集，于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；
[bookmark: _GoBack]5、2025年7月-8月，形成编制说明、草案解读、公众参与情况报告、公平竞争审查报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专家论证报告、本单位合法性审查报告；
6、2025年8月，将材料提交区政府办公室进行区级合法性审查；
7、2025年9月，提请区府常务会审议并向区委汇报；
8、2025年10月，正式出台决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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